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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、省重点学科和校特色学科）的重要基石，

是培养高层次人才、集聚优秀学术团队、开展科学研究和服务经

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，在全省布局一批上水平、有特色的省重

点学科，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。

（二）建设范围

“十四五”省重点学科面向全省普通高校、省委党校、部队院

校和相关科研院所，组织开展申报遴选工作。

（三）建设类别

“十四五”省重点学科总计遴选 320 个左右，分为 A、B、C

三类，其中：A类重点学科计划遴选 100个左右，定位为培育江

苏高校优势学科，促进提升水平、争先进位，服务国家战略和区

域创新重大需求；B类重点学科计划遴选 140个左右，定位为提

升人才培养层次和科技创新水平，服务江苏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

的重点领域；C 类重点学科计划遴选 80 个左右，主要面向本科

培养高校，聚焦人才培养领域，凝练办学特色，培育硕士学位授

权点或专业类别。

二、遴选原则

（一）聚焦内涵，提升水平

围绕立德树人、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学科内涵任务，支持

凝练学科特色方向、优化体系结构、创新组织形态、优化资源配

置。通过建设，有力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和竞争力，实现争先进位，

迈上新的发展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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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需求导向，科学布局

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江苏“十四五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

点领域，布局建设哲社学科、基础学科、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，

依托重点学科解决制约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，培养急需紧

缺人才，为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科技和智力保障。

（三）分类遴选，加强指导

充分考虑我省高校数量多、类型多、发展水平差异大等特点，

按学科领域和办学层次等因素分类遴选，充分调动全省高校的积

极性，引导各类高校科学定位、特色发展、错位竞争。

（四）严格标准，公平公正

根据江苏四级学科体系确立的不同发展定位和要求，形成相

对科学客观的遴选标准，作为专家评审的依据。评审过程严格执

行相关纪律要求，确保评审结果的公平公正。

三、申报条件和限额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省重点学科总体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

人才培养学科目录》中的一级学科进行申报、立项和建设管理，

仅有二级学科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，按其所属一级学科

申报。自主设置并完成备案的交叉学科按学科名称直接申报。专

业学位类别按相近学科申报。

2.申报学科须为所在单位学科建设规划中明确重点发展的

学科。所在单位建设期内不得主动撤销该学科对应的学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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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，仅申报 A类省

重点学科。只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，可在 B

类、C类省重点学科中选择 1类申报。依托本科专业相近学科申

报的，仅申报 C类省重点学科，所依托的专业应具有相应水平，

原则上应为国家或省一流专业。对于苏中、苏北地区学科建设基

础较为薄弱的高校，可以在坚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，适当放宽申

报条件。

4.学科方向合理，特色鲜明，整体水平位于全省同类高校的

前列。学科梯队结构合理、水平较高，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突出，

成果转化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建设的成效显著，具有较强的可持

续发展能力。

5.江苏高校世界一流建设学科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三期立项

建设学科不参加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限额

根据各校不同办学层次和规模，分别设定申报数量上限，进

行总量控制。原则上，“双一流”和江苏高水平大学高峰计划建设

高校，每校省重点学科的总申报数不超过 10 个；其余研究生培

养高校，每校省重点学科的总申报数不超过 7个；学士学位授权

高校和省委党校，每校省重点学科的总申报数不超过 4个。驻苏

部队院校按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数量，对照申报要求自主确定申

报学科。学位点纳入省学位办管理的科研院所，每个单位原则上

可申报 1个省重点学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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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范围

在学科发展导向上，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要求，结合江苏

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实际，重点围绕以下领域，布局省重点

学科。

（一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。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

设，优先支持对解决国家和区域治理、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有重

要支撑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，打造中国特色、江苏特点的哲

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。

（二）基础学科。加大对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的支持，

推进基础学科面向前沿重大科学问题持续稳定发展，在数据科

学、高能物理、脑科学、量子科技、全球气候等重点领域布局建

设省重点学科。

（三）应用学科。促进工程技术、经济管理等应用型学科与

江苏行业产业发展对接联动，优先支持服务先进碳材料、风电装

备、生物医药、新型显示等江苏重点产业链的学科。

（四）交叉学科。创新学科组织形态，鼓励探索校校之间、

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等合作共建模式，推动基础学科与工程技术

学科、工科与经济管理学科、哲学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类学科交

叉融合，围绕集成电路、国家安全、人工智能、医工结合、储能

技术等领域，专门立项 30-50个左右的新兴交叉学科。

在以上重点支持基础上，对验收结果为优秀的“十三五”省重

点学科予以优先支持。同时，根据各校办学定位和发展需求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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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一批对相关高校办学层次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。

五、建设机制

（一）建设任务。省重点学科须制定建设任务书，明确建设

期内的发展目标、重点任务和建设内容等，作为省重点学科建设

实施、中期评估和期满验收的重要依据。各高校根据建设任务书，

推进完成人才培养、队伍建设、平台建设等任务，取得重大成果

及时向省教育厅报送。

（二）中期检查。2023 年，各学科对照建设任务书分别填

报中期检查报告。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中期检查，重点检查各学科

取得的阶段性成果、任务进展及资金落实情况。对实施不力、推

进任务严重滞后的学科，责令相关高校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撤销

该省重点学科。

（三）期满验收。建设期满后，各学科对照建设任务书填报

验收报告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验收，验收重点为学科发展目

标达成情况、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和经费落实情况。验收结果分为

“优秀”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。验收结果为“优秀”的省重点学科，在

下一轮省重点学科遴选中予以优先支持；验收结果为“不合格”

的学科不得申报下一轮省重点学科。

（四）经费管理。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由依托高校在年度预

算中统筹安排，鼓励各校通过科研经费统筹、社会捐赠、地方政

府支持和企业院所共建等多途径筹集建设资金，其中人文社科类

学科建设经费不低于 50万元/年，理工农医类学科建设经费不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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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00 万元/年，确保年度建设任务完成。经费落实情况作为中

期检查和期满验收的重点。

六、申报和评审

（一）单位申报。各单位根据本通知要求，按照申报条件和

限额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科进行申报，向省教育厅提交《“十四

五”省重点学科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等材料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采取差额遴选方式，对

各单位申报的省重点学科进行评审遴选，形成建议立项名单。

（三）行政审定。省教育厅审定建议立项名单，公示一周无

异议后，予以公布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为避免“唯数量、重申报、轻建设”现象，请各单位制

定本校申报方案时，充分考虑本单位学科体系发展的梯度和结

构，对应江苏四级学科体系，提交本单位学科建设规划和学科体

系分布说明。

（二）申报“十四五”省重点学科的所有学术资源（学术成果、

师资队伍、教学科研平台等）应为本学科实际拥有的资源，严禁

临时拼凑、重复使用、弄虚作假。

（三）各单位对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申报材料严

重失实，将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（四）严禁各单位在评审立项过程中请客送礼、游说专家等，

一旦发现将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严肃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和学科带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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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责任。

八、材料报送

请各单位于 2021年 11月 25日前向省教育厅报送加盖单位

公章的公函、“十四五”江苏省重点学科申报汇总表、本单位学科

建设规划和学科体系分布说明各 1份，“十四五”江苏省重点学科

申报表及相关支撑材料一式两份。同时将以上材料电子版（包括

PDF 盖章版和 WORD 版）压缩成 RAR 格式发送至邮箱

jsxkjs@126.com。各单位报送的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

联系人：毛晓翔、周佳栋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153、

83335360，邮寄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 号江苏教育大

厦 1503室。

附件：1.“十四五”江苏省重点学科申报表

      2. “十四五”江苏省重点学科申报汇总表

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


